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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聖
賢
典
範
且
身
遵

非
禮
行
為
不
可
存
】

孔
子
曰
：
「
非
禮
勿
視
，
非
禮
勿
聽
，
非
禮
勿
言
，
非
禮
勿
動
。
」
。
意

思
是
：

「
違
反
禮
法
的
事
不
要
看
、
不
要
聽
、
不
要
說
、
不
要
做
」
，
其

啟
示
是
要
我
們
人
要
克
制
自
己
，
要
常
檢
視
自
己
的
言
行
以
符
合
禮
的
規

定
。

【
祭
喪
冠
婚
傳
世
制

齊
家
治
國
授
經
綸
】

「
冠
婚
喪
祭
」
是
儒
家
根
據
中
華
文
化
傳
統
，
從
出
生
到
死
亡
所
必
須
經

歷
的
四
個
禮
儀
而
制
定
的
大
禮
。
即
：
「
冠
禮
」
、
「
婚
禮
」
、
「
喪
禮
」

和
「
祭
禮
」
，
或
統
稱
為
「
四
禮
」
或
「
家
禮
」
。

齊
家
治
國
，
出
自
《
禮
記·

大
學
》
：
「
古
之
欲
明
明
德
于
天
下
者
，
先

治
其
國
；
欲
治
其
國
者
，
先
齊
其
家
；
欲
齊
其
家
者
，
先
修
其
身
。
。
」
。

意
思
是
：
先
修
養
個
人
的
品
德
，
才
能
管
理
家
庭
，
復
才
能
治
理
國
家
，

使
天
下
太
平
。

【
尊
卑
整
肅
誇
公
綽

男
婦
順
恭
羨
孝
芬
】

柳
公
綽
為
唐
代
卓
越
的
名
官
吏
，
著
名
書
法
家
柳
公
權
之
兄
。
柳
公
綽
一

生
兩
任
京
兆
尹
、
三
任
御
史
大
夫
，
五
次
節
度
方
鎮
，
三
任
尚
書
，
所
到

任
上
，
皆
有
佳
績
。
柳
公
綽
為
人
莊
重
嚴
肅
，
不
苟
言
笑
。
下
屬
見
之
，

莫
不
敬
畏
，
連
皇
帝
對
其
進
諫
也
懼
怕
三
分
。
柳
公
綽
治
家
謹
嚴
，
重
長

幼
尊
卑
之
序
，
對
其
繼
母
薛
太
夫
人
，
侍
奉
謹
敬
，
與
兄
弟
友
愛
，
對
子

弟
要
求
相
當
嚴
格
，
全
家
十
分
和
睦
。
子
弟
們
都
知
書
識
禮
，
規
行
矩
步
。

崔
孝
芬
，
南
北
朝
時
代
北
魏
人
。
金
代
廿
四
孝
之
一
「
奉
嬸
如
母
」
即
表

彰
崔
孝
芬
的
孝
行
延
及
其
叔
嬸
之
美
事
。
叔
父
去
世
，
崔
孝
芬
事
叔
母
依

然
如
故
。

崔
家
上
下
和
睦
相
處
，
相
敬
如
賓
，
甚
為
街
坊
四
鄰
所
羨
，
常
以
崔
孝
芬

的
孝
悌
德
行
範
例
來
作
自
家
家
訓
。
中
華
傳
統
倫
理
：
「
父
慈
子
孝
，
兄

友
弟
恭
，
夫
義
婦
順
」
，
在
崔
家
得
以
體
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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